
行政强制代履行流程图

制作并送达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、

恢复原状的行政决定（如《责令改正通

知书》）

当事人逾期不履行，其后果已经危害交

通安全、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自然资源

的，制作并送达《交通行政强制代履行

决定书》

实施代履行3日前，制作并送达《交通

运输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》

听取并复核当事人的陈述申辩

组织实施代履行，指派执法人员现场监督

执行完毕，制作现场笔录并由

执法人员、代履行人、当事人

或见证人签名

收取代履行费用；当事人不缴纳的，

按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，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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